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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发〔2024〕1 号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 590 号令）、

《益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益政发〔2020〕10 号）和《大通湖区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大管发

﹝2023﹞3 号）的相关规定，益阳市大通湖区管

理委员会决定对 S218 大通湖河口至北洲子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建筑物

和构造物予以征收。现作如下决定：

一、征收项目名称

S218 大通湖河口至北洲子公路工程建设项

目

二、征收范围

本项目起自大通湖区与 S218 南县段相接，

沿 S218、环城北路、环城西路，跨老三运河后

经横干六渠、大通湖通用机场，止于 S218 北洲

子段，具体范围由大通湖区国有土地征用和房屋

征收事务管理中心（简称区国征中心）现场界定。

三、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和房

屋征收配合实施单位

（一）房屋征收部门：大通湖区国有土地征

用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中心。

（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河坝镇、北洲子镇。

（三）房屋征收配合实施单位：被征收人及

其直系亲属（配偶、子女）是国家党员、干部或

国家公职人员的应积极配合，在房屋征收过程中

由其所在单位包干负责。

四、征收实施时间

自本征收决定公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五、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和标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

院第 590 号令）、《益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实施办法》（益政发〔2020〕10 号）和

《大通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

法》（大管发〔2023〕3 号）。

六、房屋征收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进

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临时搭建房屋（包

括构筑物及其他附属物）和装饰装修房屋行为。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在房屋和土地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

物权。

（四）其他以非法牟取增加补偿费用为目的

的行为。

七、其他事项

（一）被征收人应当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工作，

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并腾空被征收房屋，完成搬迁。

（二）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本

决定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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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大通湖区管理委员会

2024 年 2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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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办发〔2024〕1 号

各镇、南湾湖办事处，区直和驻区各有关

单位，区大发集团、区生态公司:

《关于支持大通湖区植物提取物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区管委会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大通湖区委大通湖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4 年 1月 4 日

为推动我区植物提取物产业快速发展，加

快项目聚集，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加强市场主体培育

（一）引进植物提取生产性企业购地自建

扶持政策

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在 100 万元/亩以上

的植物提取生产性企业项目，企业以“招、拍、

挂”等方式依法取得土地，年实缴税收达到 8

万元/亩的，给予企业 16 万元/亩用于产业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年实缴税收达到 20万元/亩的，

给予企业 20万元/亩用于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扶持。

扶持分两步实施，根据合同约定，项目主

体工程验收后按扶持总金额的 70%扶持到位；

项目投产后将扶持剩余的 30%扶持到位。

项目在正式投产之日起培育期 8 年内，年

实缴税收分别达到 8 万元/亩以上的，可在任

意年度分别申请 3 年实缴税收中区级留成部

分的 100%，2 年实缴税收中区级留成部分的

50%等额产业基金扶持。

（二）引进植物提取生产性企业租赁厂房

扶持政策

企业按照租赁合同足额缴纳租金，签订租

赁合同六个月内不计算租期。实缴税收第一年

达到 50 元/㎡的，给予当年租金等额产业基金

扶持；第二年达到 100 元/㎡的，给予当年租

金等额产业基金扶持。任一自然年度实缴税收

达到 200 元/㎡的，给予当年租金等额产业基

金扶持。

参照《大通湖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十条措施》引进的重大植物提取项目，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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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二、加强品牌建设

（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促进植物提取产业融

合发展的宣传推介（Logo 发布等）、文娱活

动、招商考察等活动，策划“大通湖植物提取

物”品牌专题宣传活动，扩大大通湖植物提取

物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鼓励创建品牌

鼓励植物提取企业创建中国“驰名商标”，

凡创建成功的，奖励企业 50 万元；鼓励同类

型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共同注册商标，统一产品

质量标准，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

成功的，每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奖励 10 万

元；对申报保健食品资格证成功的企业的奖励

5 万元，对植物提取企业取得保健食品证等并

生产出新产品，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1000

万元的，分别奖励 2 万元、4 万元。

（三）鼓励企业参加国内国际展会

对植物提取企业参加全国性食品、博览会

等行业布展且自行承担费用的，每次补助 1 万

元；参加国际展会且自行承担费用的，每次补

助 2万元；每个企业每年展会补助不超过 2次。

三、加强要素保障

（一）强化产业人才、规划支撑

对植物提取企业优秀人才的引进，按照区

委、区管委会制定的《关于加快两区一地建设

深入推进人才强区的实施意见》（大发〔2023〕

3 号）的考核办法予以奖励，聘请专家团队编

制植物提取产业发展规划。

（二）强化用地支撑

对植物提取企业用地实行整体规划、分批

供地、分期实施、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等灵活供应模式；满足土地集约利用

要求下鼓励植物提取企业依法依规提高工业

用地容积率，新建多层砖混等框架结构专用于

生产性厂房（层高不低于 4.5m），满足规划

基准容积率（≥1.0）、覆盖率（≥50%）要求

下，从第三层起对每新增一层给予 200 元/㎡

的奖励；对植物提取企业用地的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优先调剂。

（三）降低水、电、气、物流等要素成本

新引进植物提取企业免收用水、用电、用

气开户费，免收建设生产车间的各类担保金、

履约金和保证金。用水、用电、用气按照最低

标准收取材料费，并培育园区内燃气企业。对

新引进的植物提取企业，投产后 5 年内任一年

度纳税总额达 100 万元以上的，按照企业当年

货物物流运输费用总额的 15%给予奖励。每年

奖励资金总额不超过企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四）强化金融支撑

鼓励区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植

物提取产业贷款创新金融产品，延伸服务网络。

鼓励开展植物提取产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

务。开发政银担－大通湖植提贷金融产品，降

低贷款门槛，支持植物提取企业融资多渠道贷

款。

四、加强平台建设

逐步建立大通湖产业开发区、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芙蓉区块、长沙高新

区隆平高科技园等生产与市场资源搭建成果

转化与产业应用平台，享受相关同等待遇等，

撬动省内外科研院所科技资源，积极对接植物

提取物领域相关科研成果，出台系列“产-学-

研”深度融合支持政策，引导相关科研成果在

大通湖区植物提取物产业园转化与应用。

（一）植物提取企业被新认定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规模工业企业，给予 10 万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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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奖励；复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 3 万元

一次性奖励。

（二）植物提取企业被新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分别

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2 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被科技部新认定为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的植物提取企业，分别给

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被新认定为相应省级

平台的植物提取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一次

性奖励;对取得 GAP（标准化种植）的企业一

次性奖励 2 万元。

（四）新设立院士工作站的植物提取企业，

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新设立市级专家工

作站的植物提取企业，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

励。

五、加强标准生产体系建设

（一）原料、提取物质量标准建设。对建

立和完善符合提取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原

料、提取物产品质量标准的，每个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二）原料、提取工艺、检验操作规程

（SOP）建设。对建立完善的原料生产、提取

物生产工艺与检验操作规程的，每个一次性奖

励 1 万元。

（三）对建设符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标准智慧生产车间的，每个奖励 2

万元。

（四）对新建 CNAS 标准植物提取检测中

心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等投入达到 100 万元，

按投资总额的 1%予以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六、加强植物提取资源建设

（一）打造植物提取物原材料种植基地

积极推进各镇发展沟渠经济、林草经济、

轮作经济等方式，规模化打造植物提取原材料

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并逐步建成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结合我区资源状况、生态特点以及产

业发展水平，以水草、药食两用、饲用植物、

食用菌类等为种植重点，着力打造大通湖区特

色优势植提原料品种，逐步形成植提原料、中

药材种植强区。利用产地优势，就地转化，大

力推进植物提取保健、中成药产业发展。

（二）支持植物提取物与康养文旅新业态

发展

结合植物提取物产业“大健康+”特色，

利用本地水生生态旅游资源与植物提取物高

技术生产工业旅游资源，推进“康养、研学、

工业、旅游”融合的多样模式，开发“功能植

物/工业生产+康养旅游”“植物提取物+健康

食品”“水生植物园+科普研学”等多元组合

形式，逐步实现“植旅”融合。

七、加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高标准建设植物提取物产业园。一是高标

准建设标准化植物提取物厂房，主要建设定制

化植物提取物专用厂房、仓库、精提生产厂房

等；二是高标准建设孵化服务中心，主要建设

孵化中心、员工住宿、生活配套设施等；三是

逐步建立园区蒸汽集中供应平台、配套芙蓉自

贸区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等；四是建设植

物提取物产业园污水预处理站（达到三级纳网

标准）、收集污水管网、提升泵站、污泥处理

系统等。

八、加大中介招商奖励

对引进落地达产的企业，投产运行后奖励

5万元，在 8 年培育期内按企业税收地方留成

部分的 10%（扣除投产后奖励的 5 万元）逐年

奖励给予招商中介人。

招商中介人奖励认定按照《益阳市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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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八项措施》（益政

发〔2021〕4号）相关规定执行。

九、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大通湖区植物提取物产业发展专项

引导资金。专项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植物提

取物产业的创新研发设计、重大成果产业化、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对大通湖区植物提取物

产业发展具有明显带动和支撑作用的关键性

项目及相关奖励。

十、附则

本措施涉及的补贴、奖励资金只能用于企

业本地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和

推广，否则依约追回。

本措施据称“以上”“不超过”“不低于”

均包含本数。本措施中涉及的扶持资金币种均

为人民币。

本措施所称的实缴税收是指企业正式投

产后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

本措施与区委、区管委会现行的各项优惠

扶持政策一并执行，如有重复条款，由企业按

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自主选择申报，不重

复享受。本措施所涉及的奖励资金来源，由区

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列支。本措施发布之日

前已签订合同的投资项目按合同约定的条款

执行。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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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人〔2024〕1 号

各镇、南湾湖办事处、区直各单位、区大

发集团、区生态公司：

区管委会决定：

免去陈卫芳同志的大通湖区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局专职副局长职务；

陈四喜同志任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总会计师职务；

免去彭国斌同志的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

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帅曲峰同志任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副局长职务；

杜明同志任大通湖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

王国力同志任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大通湖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

刘宇同志任大通湖区国库集中支付核算

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任慧卿同志的大通湖区国库集中支

付核算中心主任职务；

康朝辉同志任大通湖区教育和卫生健康

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潘尧同志任大通湖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

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

任职务；

免去胡娟同志的大通湖区教育和卫生健

康局副局长职务；

冯归来同志任大通湖区计划生育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刘立根同志的大通湖区计划生育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

何佳俊同志任大通湖区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唐志强同志任大通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免去杜敏同志的大通湖区科技和工业信

息化局局长职务；

蔡亮同志任大通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副局长；

胡湘滨同志任大通湖区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民政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总经济师职务；

李佳航同志任大通湖区医疗保障事务中

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罗红伟同志任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

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卢永德同志任大通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大通湖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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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郭泰山同志的大通湖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职务；

曹骏同志任大通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

务；

免去袁立芳同志的大通湖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姜跃同志的大通湖区人民防空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职务；

何强同志任大通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刘鹏同志的大通湖区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

胡华同志任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局长兼乡村振兴局局长、农垦工作办公室主任、

大通湖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免去

其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局长职务；

免去皮光辉同志的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农垦工作办公

室主任、大通湖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

任职务；

杨益良同志任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理事会专职副主任职务；

胡登高同志任大通湖区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会专职副主任；

免去曹学良同志的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总农艺师职务；

免去曹子龙同志的大通湖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副局长职务；

金和同志任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免去卜清华同志的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

局长职务；

李小庆同志任大通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

长，免去其大通湖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职务；

刘荣华同志任大通湖区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罗恒同志任大通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

曾建光同志任大通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免去其大通湖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廖小红同志的大通湖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总工程师、大通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职务；

刘念同志任大通湖区政务中心主任（试用

期一年）；

伍杰同志任大通湖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李海鸿同志的大通湖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职务；

刘涛同志任大通湖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益阳市大通湖区管理委员会

2024 年 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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